
索引

審核二零二三至二四年度開支預算

管制人員對立法會議員初步問題的答覆

管制人員：地政總署署長

答覆編號 問題編號 議員姓名 總目 綱領

DEVB(PL)089 00485 陳克勤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090 02124 陳月明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091 02145 陳月明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092 00171 何俊賢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093 02818 何俊賢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094 02819 何俊賢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095 03255 何敬康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096 00515 劉國勳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097 00516 劉國勳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098 03056 劉國勳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099 03058 劉國勳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100 03060 劉國勳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101 02308 謝偉銓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102 02930 易志明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103 02931 易志明 91 (1) 土地行政 

HB059 0517 劉國勳 91 (3) 法律諮詢 
HB060 3063 劉國勳 91 (3) 法律諮詢 

DEVB(PL)125 03500 蘇長荣 91 (1) 土地行政 

DEVB(PL)126 03474 狄志遠 91 (1) 土地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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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08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485)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地政總署規管未批租和未撥用的政府土地，以打擊不合法佔用土地和違例

搭建物。

1. 過去三年，已清理被不合法佔用的政府土地的數目是多少？所需開支

是多少？

2. 過去三年，已清拆的違例搭建物的數目是多少？所需開支是多少？

3. 過去三年，已採取的執行契約條款行動 (數目 )是多少？所需開支是多

少？

提問人：陳克勤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36) 

答覆：

1.及2. 2020至 2022年期間，已清理被不合法佔用的政府土地數目，載於下

表：

公曆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已清理被不合法佔用的政府

土地數目

8 929 10 537 9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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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至 2022年期間，已清拆的政府土地違例寮屋數目，載於下表： 
 

公曆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已清拆的政府土地違例寮屋  
數目  

184 292 290 

 
由於清理被不合法佔用的政府土地和清拆違例搭建物的工作，屬

於地政總署人員整體土地管制職務的一部分，署方沒有就這些工

作所涉及的開支，另備分項數字。  
 

3. 地政總署已採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的個案宗數，以及執行契約條

款行動所涉及的員工開支，載列如下：  
 

公曆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已採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的

個案宗數  
949 1 540 1 699 

執行契約條款行動所涉及的

員工開支 (不包括執行一般行

政及文書支援工作的職位 ) 

9,650 
萬元  

9,630 
萬元  

9,600 
萬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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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09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124)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非法霸佔土地  
 
北部都會區涉及大量在元朗區和北區的收地工作。據新聞專題報道，不少

新界的祖堂地及農地被懷疑惡勢力非法霸佔，違規經營甚至改建成分間鐵

皮單位出租，不少業主或司理人無法清場，繼而無辜被政府檢控，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1. 可有掌握新界內，土地被非法霸佔的最新數據？  
 
2. 按目前機制，業主如無法清場或在財務困難下，可有何救濟方法？  
 
3. 按條例收回土地及清場後，可有酌情機制豁免業主贖回土地的費用？  
 
提問人：陳月明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4) 

答覆：  

土地業權人有責任保障名下土地的權益，並妥善管理其名下的土地。土地

業權人如有土地被第三方強行佔用，便應採取適當行動，包括徵詢法律意

見和取回事涉土地，此等事宜屬於土地業權人與他人之間的私人事務。  
 
土地業權人必須遵從地契條款的規定，若證實違反地契條款，地政總署會

以地主身分採取執行契約條款行動，但不涉及檢控。至於未經批准在私人

農地上搭建構築物，地政總署會採取適當的執行契約條款行動，包括發出

警告信，要求業權人糾正違契事項。假如違契事項沒有在指定期限內被糾

正，署方會將警告信送交土地註冊處註冊，俗稱「釘契」；如有需要，更

會根據地契和《政府土地權 (重收及轉歸補救 )條例》(第 126章 )(該條例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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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事涉土地。重收土地的文書一經在土地註冊處註冊，事涉土地即屬政府

土地。  
 
在政府採取重收土地行動之後，前土地業權人可於重收土地 6個月內，根據

該條例向行政長官提出呈請，或向原訟法庭 (法院 )申請，就重收土地給予寬

免。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按照其酌情認為適當的有關費用、

開支、損害賠償、補償、處罰或其他方面的條款，命令取消重收註冊摘要，

或者駁回呈請。若然前土地業權人就重收土地向法院申請給予寬免，法院

在聆訊申請時可行使的權力及可作出的判令或命令，與聆訊私人各方之間

就同樣的寬免進行訴訟時所行使及所作出的一樣；法院並可命令取消重收

註冊摘要。一般來說，前土地業權人必須承擔違契的後果。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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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09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145)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小型屋宇重建所涉及的政府法律文書  
 

地政總署表示小型屋宇重建需要律政司草擬相關的法律文書，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1. 會否提速提效，加快有關文書的草擬和審批程序？  
 
2. 過去一年，律政司處理了多少宗小型屋宇重建的文書工作？平均處理

時間為何？  
 
提問人：陳月明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29) 

答覆：  

1. 地政總署負責處理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包括小型屋宇 )的重建申請，其中

的工作就是在有需要時徵詢轄下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的意見，然後

擬備所需的法律文書。本署先後在2021年 10月及 2023年 1月，實施處理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重建申請的新指引，藉以精簡申請手續和審批程序。

署方會繼續檢視處理程序，在有需要時會考慮再予精簡。  
 
2. 2022年，本署完成了 248宗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重建個案的法律文書處理

工作。法律文書的處理程序包括審查法律文書、查核土地業權、核實是

否已遵從其他規管當局所施加的規定／條件等。每宗重建個案牽涉事

項的複雜程度，差異極大，而且法律文書工作只屬申請處理程序之一，

因此署方沒有僅就法律文書工作所需的時間，備存現成統計數字。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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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09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171)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寮屋及農用構築物事宜，請告知︰  
 
(a) 過去 5年 (2018-19至 2022-23年度 )，每年全港 (i)私人農地及 (ii)政府土地

上的已登記寮屋總數分別為何，並按負責的寮管辦及寮屋用途 (即住

用、農用及其他用途 )以表列出分項數字；  
 
(b) 過去 5年 (2018-19至 2022-23年度 )，每年地政總署分別 (i)接獲、 (ii)批准

及 (iii)拒絕多少宗有關對 (a)私人農地及 (b)政府土地上已登記寮屋進行

修葺工程的申請，並按負責的寮管辦及寮屋用途列出分項數字；如有

申請被拒絕，原因為何；  
 
(c) 過去 5年 (2018-19至 2022-23年度 )，每年地政總署分別接獲、批出及拒絕

多少宗要求簽發農用構築物批准書的申請；若有申請被拒，原因為何； 
 
(d) 過去 5年 (2018-19至 2022-23年度 )，處理申請的平均時間，以及最長的處

理時間分別為何？原因為何？  
 
(e) 過去 5年 (2018-19至 2022-23年度 )，每年政府分別清拆及取消了多少間

違規的已登記 (i)住用及 (ii)非住用寮屋，並按負責的寮管辦以表列出分

項數字；  
 
(f) 過去 5年 (2018-19至 2022-23年度 )，每年因新發展區或其他土地規劃等

原因，被取消或清拆的寮屋的數目為何？請按負責的寮管辦以表列出

分項數字；同樣，因上述原因被取消或清拆的農用構築物的數目為何？

請按分區數字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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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人：何俊賢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9) 

答覆：  

(a) 2018至 2020年，地政總署設有 7個分區寮屋管制辦事處 (寮管處 )，分別

為 (i)港島及鯉魚門辦事處；(ii)九龍、荃灣及葵青辦事處；(iii)離島辦事

處； (iv)新界東 (一 )辦事處； (v)新界東 (二 )辦事處； (vi)新界西 (一 )辦事

處和 (vii)新界西 (二 )辦事處，負責寮屋管制工作。  
 

截至 2021年，全部寮管處已陸續根據所屬分區地政處的地理界線，相

應歸入 12個分區地政處的編制內，以加強地政總署的土地管制工作。

因此，分區的寮屋管制工作，已由所屬分區地政處新成立的寮屋管制

隊 (寮管隊 )接手處理。  
 
因應架構重組，所需數字按「 2018至 2020年」和「 2021至 2022年」這兩

個時期，以兩組表格載列如下︰  
 

2018至 2020年  
 
私人農地和政府土地上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數目，按該 7個寮管處劃分，

表列如下：  
 
 已登記住用寮屋數目  

      年份  
 

寮管處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私人  
農地  

政府  
土地  

私人  
農地  

政府  
土地  

私人  
農地  

政府  
土地  

港島及  
鯉魚門  781 2 631 781 2 624 781 2 617 

九龍、  
荃灣及葵青  2 120 3 174 2 112 3 159 2 099 3 156 

離島  1 681 5 166 1 672 5 162 1 658 5 150 
新界東 (一 ) 4 893 7 754 4 881 7 742 4 878 7 736 
新界東 (二 ) 16 134 6 721 16 132 6 721 16 108 6 721 
新界西 (一 ) 8 441 5 058 8 391 5 053 8 372 5 045 
新界西 (二 ) 17 160 1 731 17 094 1 709 17 020 1 677 

總計  51 210 32 235 51 063 32 170 50 916 3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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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農地和政府土地上已登記非住用寮屋的數目，按該 7個寮管處劃

分，表列如下：  
 

 已登記非住用寮屋數目  
      年份  

 
寮管處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私人  
農地  

政府  
土地  

私人  
農地  

政府  
土地  

私人  
農地  

政府  
土地  

港島及  
鯉魚門  341 1 837 341 1 830 341 1 830 

九龍、  
荃灣及葵青  2 944 2 607 2 930 2 600 2 919 2 598 

離島  2 891 13 183 2 888 13 179 2 864 13 143 
新界東 (一 ) 15 463 28 105 15 405 28 061 15 365 28 034 
新界東 (二 ) 62 379 23 205 62 351 23 201 62 231 23 190 
新界西 (一 ) 34 460 16 872 34 208 16 839 34 136 16 824 
新界西 (二 ) 89 551 6 821 89 216 6 651 88 808 6 467 

總計  208 029 92 630 207 339 92 361 206 664 92 086 
 
2021至 2022年  
 
私人農地和政府土地上已登記住用寮屋的數目，按分區地政處劃分，

表列如下：  
 

 已登記住用寮屋數目  

年份  
分區地政處  

2021年  2022年  
私人農地  政府土地  私人農地  政府土地  

港島東區  3 82 3 80 
港島西及南區  625 1 939 625 1 929 

九龍東區  254 1 103 252 1 097 
九龍西區  0 2 0 2 

離島  1 603 5 116 1 559 5 107 
北區  13 747 5 172 13 732 5 167 
西貢  1 279 2 023 1 277 1 997 
沙田  1 045 1 669 1 042 1 669 
大埔  2 431 3 833 2 393 3 825 

荃灣葵青  1 990 2 627 1 984 2 585 
屯門  5 108 3 069 4 981 3 052 
元朗  22 650 5 317 22 445 5 261 
總計  50 735 31 952 50 293 31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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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農地和政府土地上已登記非住用寮屋的數目，按分區地政處劃分，

表列如下：  
 

 已登記非住用寮屋數目  
年份  

分區地政處  
2021年  2022年  

私人農地  政府土地  私人農地  政府土地  
港島東區  11 115 11 115 

港島西及南區  242 1 373 242 1 368 
九龍東區  187 473 187 470 
九龍西區  0 26 0 26 

離島  2 721 13 036 2 565 12 978 
北區  46 767 17 594 46 663 17 535 
西貢  5 103 9 318 5 087 9 150 
沙田  2 229 4 030 2 219 4 030 
大埔  7 604 13 988 7 542 13 976 

荃灣葵青  2 807 2 427 2 806 2 372 
屯門  18 077 8 890 17 642 8 797 
元朗  119 936 20 383 119 232 20 179 
總計  205 684 91 653 204 196 90 996 

 
(b) 過去 5年 (2018至2022年 )，私人農地和政府土地上已登記寮屋申請修葺

的統計數字，表列如下：  
 

年份  
(註 1) 

接獲申請／  
通知書宗數  

(註 2) 
獲批宗數  

不獲批准／  
撤回宗數  

(註 3) 

私人  
農地  

政府  
土地  

私人  
農地  

政府  
土地  

私人  
農地  

政府  
土地  

2018年  28 37 24 34 4 3 
2019年  16 17 11 16 5 1 
2020年  6 28 3 25 3 3 

2021年 1月 1日
至 6月 27日  

2 17 1 11 1 6 

2021年 6月 28日
至 12月 31日  

21 29 (註 2) (註 2) (註 2) (註 2) 

2022年  36 37 (註 2) (註 2) (註 2) (註 2) 
 
註 1：  由於處理申請需時，年內獲批／不獲批准／撤回的申請，未必對

應同年接獲的申請。  
 
註 2：  地政總署已由 2021年 6月28日起，精簡修葺和重建已登記寮屋的

安排。已登記寮屋的佔用人只須把已填妥的通知書交回地政總

署，然後便可按照通知書所載的規定，展開修葺或重建工程，而

無須事先獲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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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  申請不獲批准的主要原因，包括申請人未能提供所需文件，證明

其身分為已登記寮屋的佔用人；申請人未能徵得私人農地註冊

業權人同意修葺已登記寮屋等。  
 
(c) 過去 5年 (2018至2022年 )，私人農地上興建農用構築物的批准書申請的

統計數字，表列如下：  
 

年份  
(註 1) 

接獲申請宗數  獲批宗數  不獲批准／  
撤回宗數  

(註 2)  
2018年  63  24  25 
2019年  31  18  9 
2020年  28 9 10 
2021年  33 7 20 
2022年  49 17 36 

 
註 1：  由於處理申請需時，年內獲批／不獲批准／撤回的申請，未必對

應同年接獲的申請。  
 
註 2：  申請不獲批准的主要原因，包括申請人未能提交足夠資料；申請

用地上有違規構築物；申請人未能符合其他部門的要求等。  
 
(d) 2018年 1月1日至 2021年 6月27日，地政總署處理私人農地和政府土地上

已登記寮屋的修葺申請平均約需 25天，而最長的處理時間則為 100天。

某宗個案的處理時間較長，原因是申請人未能徵得私人農地註冊業權

人同意 修葺已 登 記寮屋 ， 以 致 申 請 最 終 不 獲 批 准 。 地 政 總 署 已由

2021 年 6月 28日起實施精簡申請安排，此後已登記寮屋的佔用人只須

向地政總署提交已填妥的修葺／重建已登記寮屋通知書，便可按照通

知書的規定展開修葺或重建工程，無須再提交申請，亦無須事先獲得

批准。至於處理私人農地上興建農用構築物的批准書申請，地政總署

發出這類批准書通常約需 4個月。假如個案複雜，例如須解決土地業權

或界線問題，又或須符合其他規管機構的規定，處理時間一般會較長。 
 

(e) 過去 5 年 (2018 至 2022 年 )，被寮管處／寮管隊清拆和取消寮屋登記編

號的政府土地違規構築物 (包括已登記寮屋 )數目，表列如下：  
 

年份  被寮管處／寮管隊清拆和取消寮屋登記編號的  
政府土地違規構築物數目  

2018年  182 
2019年  130 
2020年  184 
2021年  292 
2022年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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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為給予受影響的居民更多時間遷離構築物，地政總署通常分階段把新

發展區須收回的土地，交予土木工程拓展署展開工程。過去 5年，署方

在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和元朗南發展區

所清理的寮屋數目，表列如下：  
 

新發展區  年度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古洞北及粉嶺北  
新發展區  

0 0 309 782 103 

洪水橋／厦村  
新發展區  

0 0 0 5 13 

元朗南發展區  0 0 0 0 59 

*截至2023年2月 28日  
 

– 完  –



 

第  12 節  DEVB(PL) - 第  207 頁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09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818)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政府管理官地事宜，請告知：  
 
(a) 過去 3年 (2020-21至 2022-23年度 )，政府派員巡查官地的人手編制及次

數為何？  
 
(b) 過去 3年 (2020-21至 2022-23年度 )，政府發現官地被人非法霸佔的數字

為何？  
 
(c) 過去 3年 (2020-21至 2022-23年度 )，政府進行檢控及成功定罪的數字分

別為何？經定罪後的最高及最低罰款分別為何？  
 
提問人：何俊賢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44) 

答覆：  

(a) 巡查政府土地是地政總署執行整體土地管制工作的一部分。在過去 3個
財政年度 (2020-21至 2022-23年度 )，參與土地管制工作的人員平均約有

250名 (不包括執行一般行政及文書支援工作的職位 )。至於過去 3年的巡

查次數，署方沒有備存現成資料。  
 
(b) 在過去 3個公曆年 (2020至 2022年 )，地政總署發現不合法佔用政府土地

的個案，分別有 9 052、12 149和9 692宗。署方一直按照既定做法，跟

進這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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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法定通知的限期屆滿後，假如不合法佔用政府土地的情況沒有停止，

地政總署或會提出檢控。在過去 3個公曆年 (2020至 2022年 )，因不合法

佔用政府土地而被檢控的個案，分別有 19、 14和 18宗，其中 18、 14及
17 宗被定罪，法院判處的罰款由 1,000元至137,000元不等。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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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09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819)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發展工程評估發放予漁農業者的特惠金事宜，請告知︰  
 
(a) 過去 3年 (2020-21至 2022-23年度 )，就不同發展工程所發放的漁農業者

特惠金總額分別為何？申請宗數分別為何？按不同發展工程列出。  
 
(b) 現時處理中及尚待處理的特惠津貼申請個案數目分別為何，以及預計

何時可完成處理所有申請及發放津貼。  
 
(c) 過去 3年 (2020-21至 2022-23年度 )，每年當局處理的特惠津貼申請個案

宗數及發放的津貼總額分別為何。  
 
(d) 現時處理中及尚待處理的特惠津貼申請個案數目分別為何，以及預計

何時可完成處理所有申請及發放津貼。  
 
提問人：何俊賢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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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a)及 (c) 過去 3個財政年度，發放予受各類發展工程影響的務農人士、漁民

及海魚養殖業人士的特惠津貼總額，以及相關申請的宗數，表列如

下：  
 

 2020-21年度  
 

2021-22年度  
 

2022-23年度  
(截至 2023年  

2月底 ) 
工程性質  (百萬元 ) 

[所涉及的  
申請宗數 ] 

(百萬元 ) 
[所涉及的  
申請宗數 ] 

(百萬元 ) 
[所涉及的  
申請宗數 ] 

污水收集  
系統工程  

0.35 [17] 1.58 [16] 0.01 [3] 

道路工程  3.08 [41] 22.51 [205] 2.76 [45] 
土地供應  60.69 [105] 37.07 [177] 33.14 [156] 
鐵路  0 [0] 0 [0] 0 [0] 
海事工程  0.08 [56] 0 [27] 14.87 [179] 
其他公共工程  0.80 [21] 9.11 [53] 10.44 [27] 

總計  65.00 [240] 70.27 [478] 61.22 [410] 
 
(b)及 (d) 截至 2023年 2月底，正在處理發放予務農人士、漁民及海魚養殖業

人士的特惠津貼申請約有 280宗。地政總署預計在 2023年內逐步完

成處理該等申請，並向合資格的申請人發放津貼。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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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09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255)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鑒於非牟利動物福利機構在營辦領養中心時，可以短期租約的形式租用地

政總署管理或可供非政府機構作社區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為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1. 請問截至 2023年 2月底，共有多少幅用地或地點，正在由非牟利動物福

利機構作為領養中心？  
 
2. 請問相關用地的總面積為何；及  
 
3. 目前已作營辦領養中心的地政總署管理及空置政府用地，在過去 3個財

政年度所需費用的數目分別為何？  
 
提問人：何敬康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13) 

答覆：  

1.及2. 截至 2023年 2月底，4幅位於長洲、屯門及元朗的政府土地，以短期

租約形式批租予 4家非政府機構，作動物寄養設施相關的用途，涉

及面積共約 6 711平方米。  
 
3. 上述土地用於營運動物寄養設施，由各短期租約的承租機構自費

管理。另外，批出和管理短期租約的工作均由地政總署人員執行，

屬於他們整體土地行政職務的一部分。署方沒有就純粹處理這方

面工作所涉及的員工開支，另備分項數字。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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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09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515)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綱領 1土地行政，請問當局：  
 
1. 「土地批售」欄目下，當局是否以既定的假設及方程式，以「樓面總面

積」推算住宅「單位總數」？若然，有關的假設及方程式為何？以及過

去三個年度有關假設及方程式是否一致？  
 
2. 請以表列分列 2020/21至 2022/23三個財政年度，每年度當局透過賣地計

劃出售住宅用地的數目、地盤面積、可建的住宅部分樓面總面積 (平方

米 )、相關土地清拆、安置補償 (如有 )、平整及基建的開支及相關土地

裡透過《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的私人土地面積 (如有 )分別為何？  
 
3. 過去三個年度，透過「私人協約方式批地」的協約機構名單、相關土地

面積及地價分別為何？  
 
提問人：劉國勳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7) 

答覆：  

1. 私人房屋用地 (不論透過賣地計劃售出的土地，還是以契約修訂／換

地／私人協約方式批出的土地 )，可建單位的面積並非基於單一假設而

估算出來。既定的做法是根據招標或土地文件簽立當日可得的相關資

料，估算可建單位的數目。相關資料包括核准發展參數 (例如訂明的最

高樓面總面積 )，以及核准建築圖則或已知發展計劃所載的資料。無論

如何，實際單位數目將視乎擬議發展項目的實際設計而定。  
 
2. 過去 3個財政年度 (2020年 4月1日至 2023年 2月28日 )，透過賣地計劃出售

的住宅土地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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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註 1)  

地點  
(地段編號 ) 

用地面積  
(平方米 ) 

(約數 ) 
(四捨五入至

最接近的  
十位數 ) 

最高住宅樓面

總面積  
(註 2) 

與清理土地

相關的費用  
(如適用 ) 

(註 3)  

2020-21年度  
1 香港鴨脷洲  

鴨脷洲海旁道  
(鴨脷洲內地段  
第 137號 ) 

1 130 8 200平方米  不適用  

2 新界大埔馬窩路  
(大埔市地段第 243號 ) 

22 610 72 640平方米  156萬元  

3 新界西貢蠔涌  
西貢公路近響鐘路  
(丈量約份第 214約  
地段第 1003號 ) 

3 560 5 340平方米  不適用  

4 新界大埔  
大埔公路－大埔滘段  
(大埔市地段第 241號 ) 

6 240 9 360平方米  不適用  

5 九龍啟德第 4E區  
1號地盤  
(新九龍內地段  
第 6603號 ) 

5 550 29 400平方米  不適用  

6 香港山頂文輝道  
第 2、4、 6及8號  
(鄉郊建屋地段  
第 1211號 ) 

12 530 24 090平方米  不適用  

7 香港山頂文輝道  
第 9及11號  
(鄉郊建屋地段  
第 1222號 ) 

5 070 13 470平方米  不適用  

8 九龍啟德第 4E區  
2號地盤  
(新九龍內地段  
第 6604號 ) 

10 950 58 020平方米  不適用  

9 新界古洞第 25區  
(粉嶺上水市地段  
第 279號 ) 

18 570 92 840平方米  6,8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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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註 1)  

地點  
(地段編號 ) 

用地面積  
(平方米 ) 

(約數 ) 
(四捨五入至

最接近的  
十位數 ) 

最高住宅樓面

總面積  
(註 2) 

與清理土地

相關的費用  
(如適用 ) 

(註 3)  

2021-22年度  
1 新界粉嶺粉錦公路與  

青山公路－古洞段  
交界  
(丈量約份第 91約地段

第 4076號 ) 

4 400 26 400平方米  不適用  

2 新界古洞第 24區  
(粉嶺上水市地段  
第 278號 ) 

7 620 38 120平方米  2.941億元  

3 新界元朗流業街與  
涌業路交界  
(丈量約份第 115約  
地段第 1677號 ) 

15 210 7 300平方米  不適用  

4 九龍九龍塘  
廣播道第 79號  
(新九龍內地段  
第 6638號 ) 

2 220 6 650平方米  不適用  

5 新界大埔  
大埔公路－大埔滘段  
(大埔市地段第 234號 ) 

14 000 21 000平方米  192萬元  

6 香港淺水灣南灣道  
(鄉郊建屋地段  
第 1203號 ) 

1 970 1 770平方米  不適用  

2022-23年度 (截至 2023年 2月 28日 ) 
1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內地段第 9061號 ) 
1 230 9 570平方米  不適用  

2 香港醫院道  
(內地段第 8872號 ) 

500 3 990平方米  不適用  

3 新界沙田顯和里  
(沙田市地段第 643號 ) 

1 380 8 300平方米  不適用  

4 新界屯門  
青山公路－大欖段  
(屯門市地段第 561號 ) 

33 710 121 370平方米  1,094萬元  

5 香港堅尼地城  
西寧街及域多利道  
(內地段第 9069號 ) 

540 4 300平方米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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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註 1)  

地點  
(地段編號 ) 

用地面積  
(平方米 ) 

(約數 ) 
(四捨五入至

最接近的  
十位數 ) 

最高住宅樓面

總面積  
(註 2) 

與清理土地

相關的費用  
(如適用 ) 

(註 3)  

6 新界葵涌荔崗街  
(葵涌市地段第 515號 ) 

3 880 23 280平方米  不適用  

7 九龍啟德第 2A區 4號  
地盤、 5(B)號地盤及  
10號地盤  
(新九龍內地段  
第 6649號 ) 

19 920 104 190平方米  不適用  

8 新界荃灣寶豐路  
(荃灣市地段第 427號 ) 

8 360 29 200平方米  不適用  

 
註 1：  以招標日期為依據。列表只包括批出的土地。  
註 2：  賣地條件中指明的最高住宅樓面總面積，數字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

十位數。  
註 3：  為合資格住用搭建物佔用人作出安置安排，而非發放相關特惠津貼，

所涉費用並不計入清理土地費用內。  
 

至於上表各幅私人房屋用地的土地平整和基建工程開支，由於土木工

程拓展署會為整個發展區一併進行土地平整及基建工程，因此無法提

供個別私人房屋用地的工程開支。此外，某些私人房屋用地發展中土

地平整和基建工程，是由中標者負責，因此政府並無相關開支的資料。  
 
3. 過去 3個財政年度 (2020年 4月1日至 2023年 2月28日 )，以私人協約方式批

出的土地載列如下：  
 

項目  地段編號╱地點  
[承批人名稱 ]  

面積  
(平方米 ) 

(約數 ) 
地價  

2020-21年度  
1. 九龍內地段第 11260號  

尖沙咀西九文化區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  

386 49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2. 新九龍內地段第 6632號  
鑽石山彩虹道  
[香港房屋委員會 ]  

6 32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3. 東涌市地段第 46號  
大嶼山東涌第 54區  
[香港房屋委員會 ]  

32 46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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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地段編號╱地點  
[承批人名稱 ]  

面積  
(平方米 ) 

(約數 ) 
地價  

4. 新九龍內地段第 6626號  
觀塘定安街  
[香港房屋協會 ]  

2 18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5. 新九龍內地段第 6627號  
深水埗元州街、東京街與  
福榮街交界  
[市區重建局 ]  

1 08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6. 屯門市地段第 560號  
屯門掃管笏第 48區  
[哈羅國際學校 (香港 )有限公司 ]  

37 98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7. 測量約份第 3約地段第 1072號  
安達臣道對出  
[香港房屋協會 ]  

17 460  19.7384億元  
(優惠地價 )  

8. 洪水橋市地段第 1號  
元朗洪水橋洪平路  
[香港房屋協會 ]  

2 37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9. 屯門市地段第 558號  
屯門掃管笏青山公路  
[珠海學院有限公司 ]  

16 93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0. 將軍澳市地段第 70號A分段及  
將軍澳市地段第 70號餘段  
將軍澳康城路 1號KL地盤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不適用  
(註 4)  

55.68億元  
(只包括KL地盤 ) 
(十足市值地價 )  

11. 九龍內地段第 11267號  
何文田忠孝街與愛晨徑之間  
[香港理工大學 ]  

11 78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2. 洪水橋市地段第 2號  
元朗洪水橋洪元路  
[香港房屋協會 ]  

2 38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3. 內地段第 9062號  
中環德輔道中 80號及  
皇后大道中 93號  
[市區重建局 ]  

4 17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4. 粉嶺上水市地段第 281號  
粉嶺馬適路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  

2 320 98,280,000元  
(十足市值地價 )  

15. 馬灣地段第 684號  
馬灣  
[馬灣公園有限公司 ]  

147 00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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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地段編號╱地點  
[承批人名稱 ]  

面積  
(平方米 ) 

(約數 ) 
地價  

2021-22年度  
1. 新九龍內地段第 6634號  

鑽石山彩虹道  
[香港房屋委員會 ]  

21 47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2. 粉嶺上水市地段第 277號  
上水青山公路—洲頭段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  

3 000 1.3597億元  
(十足市值地價 )  

3. 沙田市地段第 640號  
沙田石門安睦街  
[香港房屋委員會 ]  

4 31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4. 新九龍內地段第 6610號  
啟德第 1E區 1號地盤  
[香港房屋協會 ]  

16 94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5. 九龍內地段第 11278號  
土瓜灣崇志街與鶴園街交界  
[市區重建局 ]   

1 54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6. 粉嶺上水市地段第 264號  
粉嶺百和路  
[香港房屋協會 ]  

11 500 2.2547億元  
(優惠地價 )  

7. 測量約份第 3約地段第 1073號  
安達臣道對出  
[香港房屋協會 ]  

5 990 6.4065億元  
(優惠地價 )  

8. 落馬洲內地段第 2號  
北區落馬洲河套地區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  

3 940 1.2158億元  
(十足市值地價 )  

9. 赤鱲角地段第 4號  
赤鱲角  
[機場管理局 ]  

6 510 00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0. 東涌市地段第 44號  
大嶼山東涌第 58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  

2 60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1. 鄉郊建屋地段第 1199號  
大潭大潭水塘道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Association Limited] 

6 61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2. 鄉郊建屋地段第 1216號  
大潭大潭水塘道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Association Limited] 

2 24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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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地段編號╱地點  
[承批人名稱 ]  

面積  
(平方米 ) 

(約數 ) 
地價  

13. 測量約份第 3約地段第 1075號  
安達臣道對出  
[香港房屋委員會 ]  

14 21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4. 新九龍內地段第 6612號  
啟德第 2B區 2號地盤  
[香港房屋委員會 ]  

12 01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5. 沙田市地段第 600號  
沙田馬鞍山落禾沙彩沙街  
[香港城市大學 ]  

13 30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6. 九龍內地段第 11279號  
土瓜灣庇利街、榮光街與  
環安街交界  
[市區重建局 ]  

7 41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7. 洪水橋市地段第 3號  
元朗洪水橋洪雅路  
[香港房屋協會 ]  

7 22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8. 將軍澳市地段第 133號  
將軍澳昭信路  
[香港房屋委員會 ]  

4 10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9. 內地段第 9079號  
北角渣華道、電照街與馬寶道交界  
[香港房屋委員會 ]  

1 24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20. 九龍內地段第 11286號  
土瓜灣高山道  
[香港房屋委員會 ]  

3 03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21. 新九龍內地段第 6611號  
啟德第 2B區 1號地盤  
[香港房屋協會 ]  

13 830 46.1373億元  
(優惠地價 )  

22. 粉嶺上水市地段第 282號  
粉嶺馬會道  
[香港房屋協會 ]  

5 070 10.35億元  
(優惠地價 )  

23. 九龍內地段第 11276號  
土瓜灣鴻福街／銀漢街  
[市區重建局 ]  

4 58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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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地段編號╱地點  
[承批人名稱 ]  

面積  
(平方米 ) 

(約數 ) 
地價  

2022-23年度  
1.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地段第 1號  

索罟群島附近的香港水域  
[香港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有限公司 ]  

35 000 11,960,000元  
(十足市值地價 )  

2. 測量約份第 3約地段第 1074號  
安達臣道對出  
[香港房屋協會 ]  

10 670 16.9842億元  
(優惠地價 )  

3. 九龍內地段第 11281號  
大角咀橡樹街與埃華街交界  
[市區重建局 ]  

62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4. 九龍內地段第 11275號  
土瓜灣鴻福街／啟明街  
[市區重建局 ]  

2 95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5. 九龍內地段第 11277號  
土瓜灣榮光街／啟明街  
[市區重建局 ]  

2 49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6. 鄉郊建屋地段第 1192號  
薄扶林薄扶林道  
[香港大學 ]  

30 07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7. 粉嶺上水市地段第 287號  
上水古洞第 24區  
[香港房屋協會 ]  

27 000 2,000元  
(象徵式地價 )  

8. 新九龍內地段第 6643號  
油塘欣榮街  
[香港房屋委員會 ]  

11 53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9. 粉嶺上水市地段第 291號  
粉嶺清曉路  
[香港房屋委員會 ]  

7 79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0. 沙田市地段第 642號  
沙田馬鞍山恆泰路  
[香港房屋委員會 ]  

8 46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1. 內地段第 9081號  
西營盤德輔道西及桂香街  
[市區重建局 ]  

1 08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12. 內地段第 9082號  
薄扶林鋼綫灣  
[香港數碼港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  

15 71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第  12 節  DEVB(PL) - 第  220 頁  

項目  地段編號╱地點  
[承批人名稱 ]  

面積  
(平方米 ) 

(約數 ) 
地價  

13. 元朗市地段第 537號  
元朗宏樂街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  

3 720 1.5174億元  
(十足市值地價 )  

14. 九龍內地段第 11285號  
土瓜灣榮光街／崇安街  
[市區重建局 ]  

2 880 1,000元  
(象徵式地價 )  

 
註 4︰  這幅位於將軍澳日出康城的用地，屬於已批出的將軍澳市地段第 70

號的部分，因而不在此列出面積。  
 

已 簽 立 批 地 文 件 的 私 人 協 約 土 地 資 料 ， 每 月 於 地 政 總 署 網 頁

(https://www.landsd.gov.hk/tc/resources/land-info-stat/non-NTEH-land-
transaction/ptg.html)公布。  

 
– 完  –

https://www.landsd.gov.hk/tc/resources/land-info-stat/non-NTEH-land-transaction/ptg.html
https://www.landsd.gov.hk/tc/resources/land-info-stat/non-NTEH-land-transaction/pt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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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09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516)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2022年當局共批出 266幅用地，合共240多公頃予各政府部門，就此請問：  
 
1. 2022年批出臨時用地予政府部門大幅增加的原因？請按部門／政策局

分列部門獲批臨時用地的數目、面積、用途及預期使用年期。  
 
2. 截至目前為止，以土地面積計，獲批臨時用地最多的 10個部門／政策

局、用地面積、臨時用途分別為何？以及署方會否定期向使用用地的

部門／政策局查詢，以掌握用地的使用情況？  
 
提問人：劉國勳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9) 

答覆：  

1. 2021年及 2022年批予決策局／部門的臨時政府撥地 (臨時撥地 )，總面積

分別約為 55公頃及 240公頃。2022年臨時撥地的總面積大幅增加，主要

由於有 24幅用地 (總面積約為 146公頃 )分別批予當時的食物及衞生局

(約142公頃 )、衞生署 (約 3.15公頃 )及建築署 (約 0.85公頃 )，作抗疫相關

用途，包括興建社區隔離設施和臨時醫院。  
 
2.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由不同決策局／部門佔用的臨時撥地，面積共

約 3 700公頃。該等臨時撥地大多批作工地／施工區之用，以供興建政

府項目，並且在項目竣工後或會成為落成的基礎設施的一部分，交予

相關決策局／部門使用，又或在終止相關用途後騰空待用。按面積計

算，首 10個獲批最多臨時撥地的部門，依次是土木工程拓展署 (約
1 855 公頃 )、環境保護署 (約 567公頃 )、路政署 (約483公頃 )、渠務署 (約
143公頃 )、醫務衞生局 (約 140公頃 )、水務署 (約121公頃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約 105公頃 )、香港警務處 (約 43公頃 )、建築署 (約 38公頃 )及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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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總署 (約 30公頃 )。獲批臨時撥地的決策局／部門，均須確保善用所

佔用的土地。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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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098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056)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地政總署在新年度會繼續進行土地執管工作，包括針對不合法佔用政府土

地、私人農地違契搭建物及其他違反契約情況的執管行動，就此請問當局： 
 
1. 現時地政總署的執管程序所涉的開支預算及人手編制分別為何？  
 
2. 當局會否檢討現有流程，如簡化相關流程，其情況為何；如否，原因為

何？  
 
提問人：劉國勳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57) 

答覆：  

1. 2023-24年度，地政總署各類土地執管工作，包括政府土地管制、寮屋

管制及執行契約條款，由大約 610名人員處理，全年員工開支約為    
3.17億元。  

 
2. 2022年，地政總署檢討了各分區地政處不同隊伍的土地執管工作。為

了提高整體運作效率，並發揮協同效應，署方把土地執管工作撥歸同

一支隊伍管轄，以精簡工作流程。2023年 4月3日，新界各區地政處的土

地管制隊、契約執行隊及寮屋管制隊各別合併成為一支「土地執管隊」；

市區各地政處的土地管制隊及寮屋管制隊則各別合併成為一支「土地

管制隊」 (註 1)。「土地執管隊」與「土地管制隊」均提供一站式服務，

並統一處理相關類別土地執管個案的投訴／查詢／轉介。在新架構下，

地政總署轄下現有的特別行動專責組和發展管制小組會持續加強土地

執管行動，着力處理涉及私人農地違契搭建物、不合法佔用政府土地

及工業大廈違契用途的嚴重違規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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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市區各地政處的執行契約條款工作繼續以原有模式處理，沒有納

入「土地管制隊」的工作範疇。市區地政處有別於新界地政處，

執行契約條款工作主要處理涉及多層大廈 (尤其是工業大廈 )的個

案，與寮屋管制及土地管制的工作沒有直接關連。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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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09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058)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地政總署指精簡土地批售及契約修訂／換地的流程，並從速處理相關程序，

繼續促進和加快土地供應，以便推行房屋及其他發展計劃，就此請問當局： 
 
1. 推行精簡土地批售及契約修訂／換地的流程的開支預算及人手編制分

別為何？  
 
2. 會否為精簡流程設指標？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劉國勳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56) 

答覆：  

為加快審批根據地契條款提交的發展建議，以及從速處理土地批售和大型

契約修訂／換地個案，地政總署於 2019年設立兩個專責小組，分別為「發

展監管組」及「土地供應組」。  
 
在發展局領導下，多項關乎建築物高度、可持續建築設計、上蓋面積、地

積比率／樓面總面積限制等方面的發展規定，近年已予精簡。地政總署於

2022年提出並公布了一系列精簡措施：簡化私人發展項目裝設太陽能光伏

系統的程序；通過「自行核證完成規定事項證明書」的方式，簡化設立售

樓處及示範單位和進行相關銷售活動的審批工作；採用「組裝合成」建築

法的發展項目，如需在樓面總面積和上蓋面積方面獲得豁免，又或在建築

物高度限制方面有所放寬，署方均會加快修訂契約或者批出許可或同意。

地政總署會持續探求新措施，以簡化並加快處理發展項目的流程。  
 
為盡快審批根據地契條款提交的發展建議，發展監管組轄下建築圖則小組

這中央專責單位，繼續處理新住宅、商業和工業項目的所有發展建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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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建築事務監督發出佔用許可證 (又稱「入伙紙」 )為止。 2022年 4月 1日至

2023年 2月28日期間，建築圖則小組完成審批 835份發展建議，當中 98%的一

般建築圖則，都在服務承諾所訂明的期限內完成審批，亦即「非建築小組

委員會 III的個案」在 8個星期內完成，「建築小組委員會 III的個案」則在 10 個
星期內完成。  
 
截至 2023年 2月底，土地供應組正在處理的契約修訂／換地個案，可提供合

共約 219.5萬平方米住宅樓面總面積 (涉及約 40 400個單位 )，以及約 91.3萬平

方米非住宅樓面總面積。土地供應組與申請人保持緊密聯繫，並安排跨部

門會議，務求迅速處理有問題的事項。 2022年 4月至 2023年 2月底期間，土

地供應組能夠在收到有效申請書後的 22個星期內，向相關大型個案的申請

人發出載列暫訂基本條款的建議書或否決通知書，又或表明原則上同意的

覆函，完全達到這方面服務承諾的目標。土地供應組於上述期間處理契約

修訂／換地個案程序，平均需時少於 18個星期，實較這方面服務表現目標

的 22個星期為短。  
 
從地政總署在服務承諾訂明的期限內，完成審批一般建築圖則的比率，以

及處理契約修訂／換地個案平均所需的時間，都足證所公布的多項精簡措

施均具成效。  
 
精簡處理土地批售及契約修訂／換地個案的工作，屬地政總署人員執行整

體土地行政職務的一部分，故此地政總署沒有就這方面的工作所涉及的開

支預算和人手編制，另備分項數字。截至 2023年 2月底，建築圖則小組及土

地供應組分別設有 32個和 101個專業／技術職位 (不包括執行一般行政及文

書支援工作的職位 )。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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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10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060)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地政總署負責審批臨時使用政府土地的短期租約，就此請問當局：  
 
1. 審批臨時使用政府土地的短期租約的開支預算及人手編制分別為何？  
 
2. 當局會否研究進行簡化相關流程，加快審批速度？  
 
提問人：劉國勳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60) 

答覆：  

1. 招標承投、直接批出和管理短期租約這些土地行政工作，由地政總署

不同人員執行，屬於他們整體土地行政職務的一部分。地政總署沒有

就純粹處理上述工作所涉及的開支和人員數目，另備分項數字。  
 
2. 地政總署於 2020年修訂了部門的相關指引，優化處理短期租約申請的

程序，包括訂立於接到有效申請當日起計 12個月內，完成處理申請程

序的指標。沒有達到內部指標的個案，會交由地政專員親自跟進。地政

總署會持續檢視這方面的工作，並考慮採取可行措施，務求進一步適

當精簡處理程序。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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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10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308)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此綱領於 2022-23年度有關濫用土地執法，請告知：  
 
1. 分區地政處各設土地管制隊，成員數目由 9至33人不等，相關人手近 3 年

的支出分別為何，及有否評核其成效？  
 
2. 就濫用 土地執 法 ，署方 有 否 採 用 創 新 科 技 設 施 提 升 成 效 ， 及 預算

2023- 24年度的支出為何？  
 
提問人：謝偉銓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39) 

答覆：  

1. 假如發現有政府土地被不合法佔用，地政總署便會按照一貫做法採取

土地管制行動，根據《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第28章 )第 6(1)條的規定，

在現場張貼法定通知，飭令佔用人在該通知指明的日期前，停止不合

法佔用相關土地。如果不合法佔用的情況在發出法定通知後沒有停止，

署方會清理被不合法佔用的土地。若檢控證據充分，或會提控。過去

3 年 (2020至 2022年 )，採取土地管制行動的統計數字表列如下：  
 
公曆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已清理被不合法佔用的政府土地數目  8 929 10 537 9 199 
檢控數字  19 14 18 
定罪個案數字  18 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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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3個財政年度，約有250名相當於全職職員的人員 (不包括執行一般

行政及文書支援工作的職位 )，調派處理土地管制工作，涉及的員工開

支如下：  
 

財政年度  員工開支  
2020-21年度  1.26億元  
2021-22年度  1.26億元  
2022-23年度  1.30億元  

 
地政總署不時檢討轄下的土地管制工作，確保人手及資源用得其所。  
 

2. 地政總署一直有應用地理信息系統，以及流動和變化檢測科技，務求

提升土地管制工作在實地視察和資料收集方面的成效。這些科技不僅

有助於前線人員處理土地執管工作時更具效率，而且有利於個案管理

工作更臻完善。在 2023-24年度，採用這些科技執行土地管制工作的預

算開支，約為 600萬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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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10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930)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簽發短期租約予非政府機構數目，請當局告知本會：  
 
1) 在 2022年實際批出的個案詳情，包括位置、土地用途、租期、地價及涉

及的開支爲何；  
 
2) 在 2023年預算批出的個案詳情，包括位置、土地用途、租期、招標日期

及涉及的開支爲何；  
 
3) 有鑒於新冠疫情衝擊經營環境，政府暫緩短期租約重新招標至 2023年

6 月30日，雖然現時香港正步向復常，但物流業的經營環境依然困難，

近日錄得的出口及入口貨值的年度對比就大跌三成，情況不容樂觀，

財政預算案已把寬減短期租約的租金延續半年至 2023年年底，當局會

否考慮把暫緩短期租約重新招標的措施同樣延後至今年年底？  
 
提問人：易志明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20) 

答覆：  

1) 2022年，地政總署直接批出 127份短期租約，按分區地政處劃分的租約

數目，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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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按分區地政處劃分 ) 

短期租約數目  

港島東區  3 
港島西及南區  3 
九龍東區  6 
九龍西區  4 
離島  12 
北區  9 
西貢  26 
沙田  7 
大埔  6 
荃灣葵青  7 
屯門  18 
元朗  26 
總計  127 
 

 上述短期租約的租期，由 3個月至7年不等，其後定期續租，續租期由按

月至按年不等。租約的土地用途廣泛，包括私人花園、倉庫及商店、各

類發展項目 (例如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和過渡房屋 )所需的施工區／工地，

以及康樂╱教育╱社區／其他非牟利用途。直接批出的短期租約，政

府可能收取象徵式租金、優惠租金或者十足市值租金，視乎租約的性

質和相關決策局／部門的政策指示而定。  
 
至於招標承投的短期租約，主要條款刊登於《政府憲報》及地政總署網

頁 (http://www.landsd.gov.hk/tc/stt/records.htm)。 2022年年內生效的這類短期

租約，詳情表列如下：  
 
  

http://www.landsd.gov.hk/tc/stt/recor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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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短期租約編號  地點  用途  

(註 1)  
租期  每月租金  

(四捨五

入至最  
接近的  
十位數 ) 

1 第STTKW0019號  九龍深水埗  
通州街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404,490元 
 

2 第STTYL0033號  
 

新界元朗  
元朗安寧路  

苗圃  先定 3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35,000元 

3 第STTYL0090號  
 

新界元朗  
天水圍天業路  

公眾  
停車場  

先 定 6 個

月 ， 其 後

按 月 續

租。  

311,800元 

4 第STTYL0017號  新界元朗  
元朗炮仗坊  

苗圃  先定 3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22,200元  
 

5 第STTKW0017號  九龍旺角  
洗衣街  

(i)  苗圃  
(ii)  儲物  

先 定 租 期

至 2022 年

12月15日，

其 後 按 月

續租。  

420,000元  
 

6 第STTN0018號  
 

新界北區  
丈量約份  
第 77約  
坪輋  

(i)  露天  
儲物  

(ii)  汽車  
修理  
工場  

(iii)  貨倉  

定為 5年  26,000元 
 

7 第STTKE0015號  九龍慈雲山  
樂華街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428,430元  
 

8 第STTKE0029號  九龍蒲崗村道  (i)  苗圃  
(ii)  花檔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12,100元  
 

9 葵青第STT3843號  
 

新界葵涌  
貨櫃碼頭南路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423,880元  
 

10 第STTKW0002號  九龍連翔道與  
佐敦道交界處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810,8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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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短期租約編號  地點  用途  

(註 1)  
租期  每月租金  

(四捨五

入至最  
接近的  
十位數 ) 

11 第STTIS0099號  
 

新界大嶼山  
梅窩銀樹街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月

續租。  

68,000元  
 

12 第STTN0030號  新界上水  
彩順街第 30區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月

續租。  

480,000元  
 

13 第STTSK0105號  新界將軍澳  
第 85區石角路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708,500元  
 

14 第STTTM0068號  新界屯門  
亦園路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月

續租。  

228,000元  
 

15 第STTST0067號  新界沙田  
源順圍與  
源康街交界處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300,800元  
 

16 第STTST0089號  新界沙田  
大水坑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350,000元  
 

17 第STTTP0020號  新界大埔  
創新路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628,230元  
 

18 第STTYL0020號  新界元朗  
錦田公路  

(i)  露天  
儲物  

(ii)  貨倉  

定為 5年  86,000元  
 

19 第STTTM0025號  新界屯門  
望后石  

儲物  定為 5年  74,060元  
 

20 第STTTP0027號  新界大埔  
石鼓壟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68,800元  
 

21 第STTIS0128號  
 

新界大嶼山  
倒扣灣  

回收和  
循環再造  
業務  

先定 3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128,000元  
 

22 第STTYL0024號  新界元朗新田  
青山公路—  
潭尾段  

 公眾  
停車場  

(ii)  露天  
儲物  

(iii)  貨倉  

定為 5年  40,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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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短期租約編號  地點  用途  

(註 1)  
租期  每月租金  

(四捨五

入至最  
接近的  
十位數 ) 

23 第STTTP0033號  新界大埔  
大貴街對出  

公眾  
停車場  

先定 1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42,170元  
 

24 第STTTM0036號  毗鄰新界屯門

青山公路—大

欖段  
 

儲物  先定 3年，

其 後 按 季

續租。  

1,008,000元 
 

註 1：上述的用途僅屬租賃協議的主要用途的一般說明。  
 
直接批出和經招標承投批出短期租約，以及日後管理該等租約的工作，

均由地政總署相關人員執行，屬於他們整體土地行政職務的一部分。

署方沒有就純粹處理上述工作所涉及的開支，另備分項數字。  
 

2) 2023年，預計約有 130份短期租約直接批出，涉及總面積約 20公頃。另

外預計約有 50份短期租約經招標承投批出，總面積約為 20公頃。短期

租約的實際數目和所涉面積，取決於多項因素，例如相關土地供應數

量和市場反應。因此，地政總署現階段未能提供個別土地的詳情。  
 

地政總署會在網頁 (http://www.landsd.gov.hk/tc/stt/forecast.htm)公布 6個月內

的短期租約招標預報，刊登各幅將會招標的土地的詳情，並通常每月

及當相關土地接近可以招標時，更新這方面的資料。招標結果亦會刊

登 於 《 政 府 憲 報 》 及 地 政 總 署 網 頁

(http://www.landsd.gov.hk/tc/stt/records.htm)。  
 

直接批出和經招標承投批出短期租約，以及日後管理該等租約的工作，

均由地政總署相關人員執行，屬於他們整體土地行政職務的一部分。

署方沒有就純粹處理上述工作所涉及的開支，另備分項數字。  
 
3) 根據既定的土地行政政策，公開招標批出的短期租約用地，在租約屆

滿或終止後均會重新招標，以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讓市場上潛在或

有意營運者，投標承租相關用地。  
 

政府自 2019年 10月起，在疫情期間實行多項企業支援措施，包括寬減

地政總署轄下作商業和社區用途的短期租約及豁免書的租金和費用；

暫緩短期租約重新招標 (除非因為租戶選擇，或者政府政策，而須終止

租約 )，以紓緩企業的經營壓力，並讓租戶掌握明確穩定的租賃前景。 
 

2023至 24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地政總署轄下合資格短期租約及豁

免書的租金和費用寬減期，延長6個月至 2023年年底，寬減額則因應社

http://www.landsd.gov.hk/tc/stt/forecast.htm
http://www.landsd.gov.hk/tc/stt/recor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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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逐步復常，由 75%降至50%。政府會在合適時間制訂短期租約恢復重

新招標的方案，待有具體細節，會適時通知相關租戶和豁免書持有人，

以便他們早作準備。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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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10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931)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工業大廈活化計劃，當局可否告知本會：  
 
1. 自 2021年 3月 15日推出以標準金額徵收補地價以重建老舊工廈的先導

計劃至今，所收到的申請詳情，包括重建後的用途，當中有多少宗獲

批，佔合資格申請的工廈百分比；不獲批的原因爲何？  
 
2. 先導計劃是為期 2年，只適用於重建 1987年前落成的工廈，當局會否延

續及進一步優化計劃，如會，詳情為何；如不會，原因為何？  
 
提問人：易志明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21) 

答覆：  

1. 2021年 3月 15日，政府就重建 1987年前落成的工業大廈 (工廈 )的契約修

訂申請，推出以標準金額徵收補地價的先導計劃 (先導計劃 )，作為傳統

按照個別情況估價以外的另一選擇，為期 2年。先導計劃旨在藉着預早

公布一套標準金額，令徵收補地價金額方面有明確依據，從而推動工

廈業主重建老舊工廈，並且加快處理相關的契約修訂申請。  
 

先導計劃自推出以來至 2023年 2月底期間，符合參與資格的工廈重建的

契約修訂申請中，已有 13宗簽立了文件。該 13宗個案當中，有 11宗選擇

以標準金額繳付補地價 (9宗重建後作商業用途， 2宗重建後作商住用

途 )，合共可提供商用樓面總面積約 158 500平方米和大約 4 300個單位。

餘下 2 宗個案則以傳統方法評估地價，重建後作商業用途，可提供商用

樓面總面積約 55 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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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鑑 於市 場反應 正 面，政 府 在 2022年 3月 宣 布 延 長 先 導 計 劃 1年 ，至

2024 年 3月31日，以便工廈業權人有更多時間籌措重建計劃，並讓政府

累積更多經驗以檢討先導計劃。延長期內標準金額水平維持不變。此

外，一如《行政長官 2022年施政報告》所公布，政府會把相關安排恆常

化，目標是在 2023年年中或之前推出具體實施方案。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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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12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500)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1. 過去三年，地政總署土地管制個案總數目為何？列出經不同途徑，包

括市民投訴／傳媒報道、其他政府部門／機構和區議會轉介而接獲，

以及自行偵察發現的土地管制個案數目的分項數字分別為何？  

 

2. 過去三年，列出經各政府部門／機構轉介地政總署處理的土地管制個

案數目分別為何？  

 

提問人：蘇長荣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27) 

答覆：  

1. 2020 至 2022 年期間，地政總署經不同途徑接獲的土地管制個案數目，

載列如下：  

 

年份  2020 2021 2022 

市民投訴／傳媒報道的個案  11 195 12 437 10 546 

政府部門／公共機構轉介的個案  2 426 3 597 3 448 

區議會轉介的個案  21 123 8 

地政總署偵察發現的個案  871 554 285 

合共  14 513 16 711 14 287 

 

  



 

第  12 節  DEVB(PL) - 第  286 頁  

2. 2020 至 2022 年期間，其他政府部門／公共機構轉介地政總署處理的

土地管制個案數目，載列如下：  

 

年份  2020 2021 2022 

漁農自然護理署  15 1 14 

建築署  8 2 6 

屋宇署  93 10 133 

土木工程拓展署  28 3 4 

渠務署  14 9 29 

環境保護署  128 2 289 

食物環境衞生署  286 266 18 

消防處  19 6 2 

民政事務總署  342 1 246 11 

房屋署  2 8 2 

香港警務處  246 232 103 

路政署  124 20 18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1 16 12 

立法會  3 12 19 

申訴專員公署  3 2 2 

規劃署  61 110 87 

運輸署  47 51 28 

水務署  7 7 9 

其他 (包括其他部門及公共機構 ) 989  1 594 2 500 

合共  2 426 3 597 3 448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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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DEVB(PL)12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474)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土地行政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發展局局長  

問題：  

就收地及安置政策：  

 

a) 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加強受收地清拆影響的人士進行解說和安置補償

的審批工作？  

 

b) 局方是否有就相關工作的成效作出評估，如有，結果如何；如否，原因

為何 ? 

 

c) 另有否打算增加撥款開支和人力資源處理？如有，請提供增撥的開支

預算、增設的常額職位和人手安排，以及詳細落實計畫之時間表。如沒

有打算增撥資源，請解釋原因為何。  

 

提問人：狄志遠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327) 

答覆：  

a)及 b) 政府近年為受收地清拆影響的人士，推出一系列措施，改善安置和

補償的安排。2018年年中，政府推出新增的「免經濟狀況審查」的

安置選項 (作為「須通過經濟狀況審查」這個行之已久安置選項以

外的另一選擇 )，並放寬合資格住戶申領特惠津貼的資格準則和增

加津貼額。2022年5月，政府亦優化了業務經營者和土地業權人的

特惠補償安排，包括放寬業務經營者營運年期的資格準則，以及取

消可獲計算特惠津貼額的露天場地面積上限；另又根據土地收回

後擬作的用途，把特惠分區補償制度由 4個分區級別合併為 2個分

區級別，據此釐定土地業權人可獲的特惠補償。這些措施大大提高

了受影響人士獲得安置的機會和可獲的特惠津貼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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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收地清拆行動或會為受影響人士帶來困難，政府秉持「以人為

本」的原則給予協助。現時，地政總署會盡早主動接觸受影響的人

士 (通常在清拆前登記工作展開時 )，告知他們預計的搬遷時間表，

以及因應佔用人的意願和情況，可給予的各種政府支援。之後，署

方會繼續與受影響人士保持緊密溝通，包括由社工服務隊提供協

助，並到戶家訪，講解各宗個案的安置和補償安排。2022年 12月，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 2022年發展 (城市規劃、土地及工程 )(雜項修

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該草案現正由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審

議。《條例草案》建議明確在法例授權政府可在法定規劃程序期間，

同步處理收地的反對意見 (在法例訂明具體法定程序及清晰的法

定期限 )；此外，在批准收地後可隨即啟動安置和補償安排，無須

等待相關工程獲批撥款。這些措施旨在加強與受影響人士溝通，並

回應他們希望盡快獲得安置補償以便早作準備的訴求。  

 

c) 協助受收地清拆影響人士的工作，地政總署以現有人手和資源執

行和承擔，並會根據個案量檢視工作所涉及的開支和人手。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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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B05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517)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法律諮詢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房屋局局長  

問題：  

雖然當局就批核買賣協議及公契同意書設定目標時間，即 13個星期內完成

批 核 ， 但 過 去 5 年 均 未 能 達 標 ， 達 標 率 由 最 低 80%(2018 年 ) 至 最 高 的

94%(2021年 )不等，就此請問：  
 
1. 批核買賣協議及公契同意書長期未能達標的原因？以及有何計劃以提

高達標率？若有，詳情為何？  
 
2. 過去 3年共有多少個案未能於 13個星期內獲批住宅物業相關的買賣協

議及／或公契？共有多少單位因而延遲入伙？  

提問人：劉國勳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10) 

答覆：  

1. 地政總署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訂下的目標，是在 13個星期內 (不包括

等候申請人回應提問的時間 )，批核地政總署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下的買

賣協議和公契。每個發展項目各有區別，每宗個案的複雜程度也不盡

相同。該處須待所有問題解決後，才可發出批核。至於在 2018至 2022年
期間未能於 13個星期內完成的個案，是由於該處需與申請人磋商，解

決涉及改動建築圖則、劃定各類公用地方、設置私人升降機大堂等問

題，因此需要較長的時間處理。另外，該處亦需同步處理涉及同一發

展項目不同期數的多宗個案。  
 

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為達到在 13個星期內發出批核的目標，一直

努力探討如何簡化地政總署預售樓花同意方案的處理程序，並加快

批核買賣協議和公契的申請。該處於 2018年制訂了一套供市場從業

員擬備公契時使用的標準條款，並於 2020年及 2021年擬定法定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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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務保證的標準表格。有關表格適用於以建築按揭兼財務保證方

式融資而完成的發展項目。詳情請參閱《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通

函 》 第 79 號 、 第 79A 號 、 第 72D 號 和 第 75B 號 ( 網 址 ：

https://www.landsd.gov.hk/tc/resources/practice-notes/laco.html#number)。 該 處 會

繼續優化上述兩方面的工作。  
 
2. 2020至 2022年期間，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就住宅發展項目批核的

100 份買賣協議中，有 8份未能於13個星期內完成，涉及 3 735個住宅單

位。至於同期批核的 113份住宅發展項目的公契，有 14份未能在 13個星

期內完成，涉及13 223個住宅單位。買賣協議和公契必須獲得法律諮詢

及田土轉易處批核，發展商才可推售住宅單位。一般來說，發展商會在

住宅項目竣工之前，安排預售住宅單位。因此，該處批核這 2份文件所

需的時間，並不影響買家訂立轉讓契約和單位入伙的日期。入伙日期

取決於單位何時建成。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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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B06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063) 
 

 

總目：  (91) 地政總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法律諮詢  

管制人員：  地政總署署長 (黎志華 ) 

局長：  房屋局局長  

問題：  

地政總署指將會於新一年度就預售樓花探討如何進一步簡化現行程序，就

此請問當局：  
1. 當中所涉的開支預算及人手編制分別為何？  
 
2. 有否為預售樓花同意方案批准出售未建成樓宇的單位定下目標？如

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劉國勳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63) 

答覆：  

1. 地政總署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負責處理預售樓花同意書的申請。由

於這方面的工作屬該處人員整體職責的一部分，故沒有單就上述工作

的開支和人手另行備存分項數字。  
 
2. 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會盡快處理預售樓花同意書的申請，目標是在

13個星期內完成批核 (不包括等候申請人回應提問的時間 )。該處預計在

2023年完成批核 43宗關於住宅發展項目的申請，涉及約 22 000個住宅

單位。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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